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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
XIANDAIJINBAO

网友发帖质疑食材被调包了

网友nbxxx在原帖中，除了讲述在恒一广场丁丁
麻辣烫遇到疑似食材调包的情况，并且还留下一段
话：“好歹我是一个宁波‘土著’，还是家庭煮夫，这种
（调换海鲜食材）套路看不出来吗？”该网友还贴出了
这碗麻辣烫的照片，并附上一张135元的支付凭证。

事情发生后，记者联系到了这位网友，他向记者
表示，当时他挑选的白蟹，是没有两条小脚的，但是
一碗麻辣烫上桌后，他发现白蟹原本脱落的小脚竟
然长回来了，不仅如此，白蟹的大小也不对。这位网
友还建议记者去丁丁麻辣烫水族箱里拍一张白蟹的
照片，与他发出的照片做个对比。

店长表示没有调包是食材混煮

10月 12日上午，记者来到恒一广场4楼的丁
丁海鲜砂锅店。在水族箱旁，记者将眼前的白蟹与
网友发的图片进行比对，但两者无法凭借直觉做出
判断。

随后记者见到店长。店长表示，事发当天他们
已经按照消费者要求另换了一只螃蟹，并且赠送饮
品。“我们店生意不错，因此厨师烧菜的时候，螃蟹
都是几只一起烧煮的，烧完后就乱了，反正一只一
碗，端给消费者食用。绝对没有调换海鲜食材。事情

发生后，我已经明确要求厨房，一份份单独烧煮，哪
怕效率低一些，也一定让顾客吃上自己亲手选择的
食材。”店长还告诉记者，一旦生鲜死亡，他们就会告
诉消费者，并且以对折的价格出售，不会让消费者有
损失。

公司负责人：绝对没有欺骗消费者

记者联系到了宁波鄞州丁哥丁嫂餐饮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丁先生。

丁先生向记者表示，网友发帖后，他第一时间
联系恒一店长，情况基本上与店长讲述的相同，几
个螃蟹煮在一起，然后随机挑选一只放进碗里，端
给顾客。

丁先生也坦言，由于是夫妻店，因此在管理团队
人数不太足，每一家店都很难做到标准化管理。这些
年已经开始招募专业的管理人员，希望能给消费者
带来更好的服务。

丁先生说，宁波人开的店就是扎根宁波，绝对不
会欺骗消费者，绝不做“一次性”生意。他向记者表
示，希望能与这位顾客进行沟通，有任何疑惑或者不
满，他都愿意当面解释。

采访中，记者也见到了恒一广场的管理人员，广
场表示已经知晓此事，会等到调查结果出来，再进行
处理。

一只“断肢重生”的螃蟹引发纠纷
网友发帖称丁丁麻辣烫调换了螃蟹
店方回应食材没有调包，只是混煮

近日，某宁波论坛网友 nbxxx 发帖说，在恒一广场点了一
份价格在 135 元的海鲜麻辣烫，其中有一只价格在 39 元的白
蟹，分量估计在200克左右。一碗麻辣烫上桌后，他发现白蟹不
仅“缩水”，原本脱落的小脚竟然长了回来。

网友发帖后，引来众多宁波本地网友的跟帖，许多人都谈
到了吃海鲜时遇到类似情况。记者实地探访，店方给出解释：
食材绝没有调包，只是混煮在一起。 记者 朱立奇 文/摄

本报讯（记者 陈烨 通讯员 朱泽）从未考取驾
驶证，却前后四次酒后驾车被查，连办案民警都摇头
无奈地说：“我当了这么多年交警，这样的驾驶员还
是第一次碰到。”

10月10日凌晨1点左右，鄞州交警大队机动中队
在辖区沧海路与永达路路口设卡整治酒驾，只见由南
往北驶来一辆灰色小轿车，打开车窗，一股浓重的酒气
飘了出来。经呼吸式酒精测试仪测试，驾驶员血液中酒
精含量为93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民警随即要求
他出示证件，可男子支支吾吾怎么也拿不出来。

原来，该男子不仅从未考取过驾驶证，还是个
“老面孔”。早在2012年8月17日，他因无证驾驶、酒
后驾驶被处罚款2800元，行政拘留5日，仅一个月

后的9月17日，他又因无证酒驾被查，除了缴纳罚款
2900元外，还被行政拘留5日。时隔几年，2017年12
月26日，他“不幸”又跟民警打了个照面。

加上这一回，该男子已经是第四次酒后驾车被
查，“赫赫战绩”让民警哭笑不得。不过这回，“酒驾”
升级成了“醉驾”。

据查，该男子姓于，40岁出头，老家黑龙江。10
月9日晚上11点30分，他与朋友在鄞州区湖下路附
近的夜宵摊吃夜宵，期间喝了不少酒，结束时已是次
日凌晨零时30分。他想这么晚了应该不会有民警上
路，于是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回家，谁想在沧海路与永
达路路口被当场查获。目前，于某已被交警部门依法
刑事拘留。

没有驾驶证，还敢酒驾四次

“赫赫战绩”的“老酒饱”被刑拘

车子好端端地开在路上，突然袭来
一个“不明飞行物”，砸中了前挡风玻璃。
所幸挡风玻璃未被击穿，人也没事，只是
车辆损失超过万元。几个月前，慈溪的官
先生在龙山的长邱线上遭遇这一幕，但
让他无奈的是，如今却面临索赔无门的
困境。碰到类似的“飞来横祸”究竟该怎
么办？不妨听听律师的建议。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陆超群 路余 潘国锋

“肇事者”无法确认，车主自掏腰包

5月25日上午10点左右，官先生驾驶
一辆路虎越野车在龙山镇长邱线由东往
西行驶，当开到龙山公墓附近时，“咚”的
一声，车辆前挡风玻璃突然被东西砸到，
最左侧砸出一个小坑，并随即产生6条辐
射状裂缝。被吓了一跳的官先生赶紧靠边
停车并报警，所幸挡风玻璃未被击穿，人
安然无恙。

事后，官先生查看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怀疑是左前方的小轿车上有人不文明抛物
引起的。

6月，官先生将前车车主、驾驶员及坐
在副驾驶座的乘客郑先生诉至慈溪法院，
要求乘客郑先生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超万
元的车辆挡风玻璃更换等费用，车主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可是，在案件处理过程中，郑先生始终
郑重否认自己当时往车外扔东西，他找了
专业人员将视频尽量高清化放慢处理后，
发现“白点”并非从自己手中抛出，只是个
巧合。官先生随即撤诉。

可是这“白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源
头从何而来，从处理过的视频中依旧无法
分辨。由于无法确认真正的“肇事者”，这超
万元的账单，官先生只能自掏腰包。

遭遇类似飞来横祸，该如何维权？

据了解，在公路上开车行驶时可能遇
到的异物干扰情况大致有以下四种：一是
前方车辆抛撒、掉落物体，如砂石、车载物、
车子零部件等；二是乘车人随意扔出车窗
的垃圾，如易拉罐等；三是忽然飞来的小
鸟、冲入车道的牛、狗等动物；四是因劲风
和车速带起来的路面遗漏物、障碍物。

那么，万一遭遇类似飞来横祸，到底该
如何维权？“肇事者”又将可能面临承担怎
样的责任呢？

记者采访了浙江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明。张律师建议：万一遭遇类似飞来横
祸，应在确保安全停车后及时报警。如自己
的车上装有行车记录仪的，可以仔细查看
视频资料内容查找相关事故的责任人；如
无行车记录仪，可以请求公安机关调取当
时的高速监控资料，查找事故的责任人，向
事故的责任人进行索赔。若经上述两种方
法依旧无法找到事故的责任人，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若
因堆放、倾倒、遗撒的物品等妨碍通行的行
为导致交通事故，道路管理者在无法证明
自己已经尽到相应职责时，应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车主如在车辆商业保险中参保
玻璃险的情形下，亦可以向保险公司进行
索赔。

“不明飞行物”砸中玻璃
修车费无人来赔，怎么办？
一起来听听律师的建议

丁丁海鲜砂锅门面丁丁海鲜砂锅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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